B28伊春市友好生态环境局关于加强

友好区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的提案答复

王磊委员：

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中关心友好区环境保护工作，您的提案已收悉，我局高度重视，认真进行了调查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坚持高位推动，构筑生态文明建设组织体系

近年来，我区始终秉承“既要金山银山，更要绿水青山”发展思路，坚持“生态立区”发展战略，不断强化组织领导，成立了由区委书记为主任、区长为第一副主任、相关处级领导为副主任、38个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友好区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，进一步明确责任、落实任务，全面形成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。同时，健全完善工作机制，制定下发了《友好区生态文明建设实施方案》，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路线图和时间表，为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。

二、采取务实举措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向纵深发展
万物各得其和以生，各得其养以成。面对资源约束趋紧、发展与保护之间矛盾日益突出问题，我区牢固树立尊重自然、顺应自然、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，走可持续发展道路。

（一）扎实推进污染防治攻坚。一是加强大气环境治理。组织开展了机动车尾气、油气回收治理、“散乱污”综合整治、柴油货车超标排放专项整治行动和清洁油品专项行动8次。完成了辖区内5家加油站油气污染治理，推进了燃煤设施改造，完成13家涉污企业锅炉除尘设备改造和溪水所煤改电供暖，上甘岭中学和自来水公司锅炉煤改电，商服4台小锅炉改造，建立了区和林业局公司二至四级禁止秸秆露天焚烧网格化管理体系，组织秸秆禁烧巡查8次，实现了全域全时段全面禁烧的“零火点”目标。全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95%以上。二是加强水环境治理。严格落实《伊春市2020年度水污染防治重点工作实施计划》，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(2020-2030)编制、评审、公示和上报工作。投资885万元，正在对两座污水处理厂进行一级B升级为一级A提标升级改造，年底前改造完工后，日处理量可达到6400吨，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100%。投资1200万元，重新规划建设新水源地，并对现有净水厂改造升级。三是加强土壤环境治理。严格落实《伊春市废弃食用菌包污染环境防治条例》，在全区范围内持续开展了危废污染防治检查、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排查整治、排污企业整治、废弃木耳菌袋治理等综合检查和专项执法检查18次，与市生态环境局联合检查6次，配合省检查组、市政府检查组检查4次，清理废弃木耳菌袋8万多袋。督促帮助北岩矿业尾矿库办理完成了全部环保手续，截止目前，我区未发生土地污染情况。

（二）加强产业结构优化调整。以生态产业为重点，以市场需求为导向，统筹抓好新兴产业培育与传统产业提升。一是推动农特产业提质增效。加快黑木耳、小浆果农业园建设，完成种植黑木耳2200万袋，小浆果1.26万亩，设施蔬菜325亩。加强“三品一标”农产品认证，绿色有机食品种植面积增加到8000亩。支持双赢等畜牧企业发展，加快推进生猪生态养殖产业发展。2019年1.2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结转任务已经全面完成，正在等待上级验收。二是提升工业经济质量。发挥宝玉松、广川果业等加工企业技术优势，大力发展蓝莓、黑木耳等特色林产品加工业，推动产业提质增效。重点推进佳伊纺织、志有食品规上企业增资扩模，培育壮大汽车零部件制造、北岩矿业等产业，加快产业转型升级。三是推进全域旅游发展。深入实施旅游强区三年行动，我区充分发挥旅发大会观摩项目承办效应，深挖“四个游”，突出抓好“旅游+”文旅康养融合发展，做强溪水生态全域旅游产业。积极推进文化馆、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服务同旅游的融合，达到为居民为游客双服务；将艺术普及融入旅游服务中去，通过故事化、生活化、场景化和旅游融合，加大文化旅游新业态建设，如深入发掘“东北抗联”英雄故事和林区开发创业精神，创作一段溪水的神话传说，一部抗联英雄的战斗故事，打造一台固定的“溪水抗联精神颂”驻场演出，将文化植入景区，增加旅客的游园兴趣，提升景区文化品位。同时，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，做好政策扶持，规范行业标准，指导旅游企业深度开发具有我区特色旅游产品，用心用情讲好友好故事，为旅游企业早日度过旅游“寒冬期”，迎接旅游的“春天”做好充足的准备。
（三）推进生态保护工程修复。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，是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有力举措。我区充分发挥林业局公司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承接主体作用，积极开展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。今年以来，我区按照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《中央环保督察“回头看”关于我省湿地问题整改情况督察方案》的通知精神，退耕还湿面积2.3018公顷。完成后备资源培育1.63万亩，森林抚育28.3万亩，造林3.63万亩，全区活立木总蓄积达到3952.45万立方米，森林覆盖率达到83.65%，森林资源和野生动植物得到有效保护，我区已连续20年无重大森林火灾。
（四）加大生态环保建设投入。我区坚持做到国家生态转移支付资金，主要用于生态环境保护及涉及民生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，资金管理规范、合理、发挥了最大功效。今年以来，我区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20,078万元，生态环保转移支付资金3447万元，生态环保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例为17.17%。

（五）统筹推进城乡协调发展。一是城市建设提速提质。33栋棚改住宅楼全部具备竣工验收条件。铺设给排水管网1.6万延长米。新建三中塑胶跑道、足球场地、社区灯光篮排球场。实施2个老旧小区改造，小区内道路和彩砖铺装硬化及东环路硬化、亮化工程在建中。二是城市管理日趋精细。投资150万元，为环卫工人更换服装500套，配发电动环卫保洁车50辆，投资40余万元，完成供暖分户改造143户。三是乡村治理初显成效。扎实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。建立生活垃圾处理台账，日收集30-40吨，压缩后的垃圾全部运送到伊春垃圾焚烧发电厂焚烧发电，生活垃圾做到了日产日清，收集率、无害化处理率均达到100%。
（六）切实加强环境监管，保障群众环境权益。一是配合省生态环境厅督查组检查水源地和垃圾治理3次，完成省下达一家养殖场（中心林场）整改验收工作。二是配合市局加强环境违法行为整治，检查尾矿库3家、养殖户9家和重点涉污企业15家，办结养殖业环保信访案件6件。完成中央环保回头看12家企业检查、验收、销号工作；要求可能引发环境突发事件的重点企业，制订并落实应急预案33个。三是加大环境信访案件调处力度，鼓励公民积极参与环境保护监督管理。今年以来，我区未发生人为因素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和生态破坏案件，未接到“12369”环保热线群众举报电话。

（七）加强宣传教育普及，提升群众环保意识。一是充分利用“6.5”世界环境日和电视、广播、报纸等新闻媒介，积极宣传和保护生态环境，引导带动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建设，使生态文明观、生态价值观融入社会各个领域。二是进一步推进环保法律宣传进学校、进社区、进机关、进企业、进农村，切实提升了全面环保意识，广大居民群众对区域环境保护的满意率逐年提高。

希望您在今后一如既往继续关注友好区环境保护工作。

伊春市友好生态环境局

2020年9月30日

